
附件2：类型1

不动产登记与房屋交易、缴税“一窗受理、并行办理”流程图

适用情形：向开发商购买商品房办理房屋交易、缴税及不动产转移登记

办理环节
办理时限

申请前               
准备              

登记机构、税务部门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办理流程

权利人                 
缴费领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进入
一窗
受理
环节

→

综合受理窗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0.5个工作日）

→
税务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核税、缴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即时）

并 
行 

→ 
办  
理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
登簿制证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0.5个工作日）

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购房人（个
人、企业、单
位）与开发商
签订新建商品
房买卖合同；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提出登记申
请，提交登记
申请材料，同
时申请核税、
缴税及房源核
验（提交一套
资料、一表申
请）

并 
行

→
办  
理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审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个工作日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到不动产登
记窗口（或网
上）缴纳登记
费     ②到不
动产登记窗口
领取不动产权
证书（或快递
证书）

①查阅不动产登记簿               
②审核买卖合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审核开发商的不动产权证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④是否存在查封、预告登记情形

①查验购房人的身份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查验是否应当由本机构办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查验材料是否齐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④询问

①将不动产自然状况、权属状况等
记载于登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打印不动产权证书，通知权利人
领取不动产权证书

→
住建（房管部门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房源核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2个工作日）

登记机构、税务部门、房管部门2020年办理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

 申请材料

①申请书；

②申请人身份证明；

③不动产权属证书；

④商品房购销合同；

⑤已经办理预告登记的，提交不动产登记证明；

⑥购买该房屋时取得的由税务机关监制的发票，减免税资料。

备注：①总办理环节不超过3个,2020年总办理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。

      ②申请人提交一套申请资料、一表申请，各部门需复制存档的，由综合受理窗口复制、扫描，分送相关部门；申请材料原件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存档管理。

      ③申请人申请税收优惠的，根据纳税人的查询申请或授权，由登记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、税务部门内部衔接，内部流转查询结果。



附件2：类型2

不动产登记与房屋交易、缴税“一窗受理、并行办理”流程图

适用情形：向开发商购买预售商品房办理房屋交易及不动产预告登记+预抵押登记

办理环节
办理时限

申请前          
准备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登记机构、税务部门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办理流程

权利人                  
缴费领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进入
一窗
受理
环节

→

综合受理窗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0.5个工作日）

→
税务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核税、缴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即时）

并 
行 

→ 
办  
理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
登簿制证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0.5个工作日）

→

①购房人（个
人、企业、单
位）与开发商
签订新商品房
预售合同；②
购房人（个人
、企业、单
位）与银行签
订借贷合同和
抵押合同；③
提出登记申
请，提交登记
申请材料，同
时申请房源核
验、合同备案
（提交一套资

并 
行

→
办  
理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审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个工作日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到不动产登记
窗口领取不动
产登记证明
（或快递证
明）

①查阅不动产登记簿               
②审核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否已经备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③审核
借贷合同、抵押合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④是否存在查封登记情形

①查验购房人、银行的身份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查验是否应当由本机构办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查验材料是否齐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④询问

①将登记事项记载于登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打印不动产权证明，通知权利人
领取不动产权证明

→
住建（房管部门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房源核源、合同备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个工作日）

登记机构、税务部门、房管部门2020年办理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

 申请材料

①申请书；

②申请人身份证明；

③当事人关于预告登记的约定；

④商品房预售合同；

⑤主债权合同、抵押合同；

⑥已经办理预告登记的，提交不动产登记证明；

⑦预售人与预购人在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对预告登记附有条件和期限的，预购人应当提交相应材料；

⑧购买该房屋时取得的由税务机关监制的发票，减免税资料。

备注：①总办理环节不超过3个,2020年总办理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。

      ②申请人提交一套申请资料、一表申请，各部门需复制存档的，由综合受理窗口复制、扫描，分送相关部门；申请材料原件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存档管理。

      ③申请人申请税收优惠的，根据纳税人的查询申请或授权，由登记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、税务部门内部衔接，内部流转查询结果。



附件2：类型3

不动产登记与房屋交易、缴税“一窗受理、并行办理”流程图

适用情形：以房屋抵押向银行贷款办理交易及不动产抵押登记

办理环节
办理时限

             
申请前               
准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登记机构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办理流程

权利人               
缴费领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进入
一窗
受理
环节

→

综合受理窗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0.5个工作日）

并 
行  
→  
办  
理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审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0.5个工作日） 并 
行 

→ 
办  
理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
登簿制证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0.5个工作日）

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借款人与银
行签订借贷合
同和抵押合
同；          
②提出登记申
请，提交登记
申请材料，同
时申请房源核
验（提交一套
资料、一表申
请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到不动产登
记窗口（或网
上）缴纳登记
费        ②
到不动产登记
窗口领取不动
产登记证明
（或快递证
明）

①查阅不动产登记簿               
②审核买卖合同、抵押合同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审核开发商的不动产权证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④是否存在禁止抵押或查封、预告
登记情形

①查验借款人与银行的身份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查验是否应当由本机构办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查验材料是否齐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④询问

①将登记事项记载于登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打印不动产登记证明，通知权利
人领取不动产登记证明

→
住建（房管部门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房源核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0.5个工作日）

登记机构、房管部门2020年办理时限不超过2个工作日

 申请材料

①申请书；

②申请人身份证明；

③不动产权属证书；

④主债权合同；

⑤抵押合同。

备注：①总办理环节不超过2个,2020年总办理时限不超过2个工作日。

      ②申请人提交一套申请资料、一表申请，各部门需复制存档的，由综合受理窗口复制、扫描，分送相关部门；申请材料原件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存档管理。



附件2：类型4

不动产登记与房屋交易、缴税“一窗受理、并行办理”流程图

适用情形：二手房买卖、互换、赠与等办理房屋交易、缴税及不动产转移登记

办理环节
办理时限

            
申请前              
准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登记机构、税务部门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办理流程

权利人                 
缴费领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进入
一窗
受理
环节

→

综合受理窗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0.5个工作日）

→
税务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核税、缴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即时）

并 
行 

→ 
办  
理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
登簿制证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0.5个工作日）

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买卖双方签
订房屋买卖合
同，卖方提供
不动产权证
书；            
②提出登记申
请，提交登记
申请材料，同
时申请核税、
缴税及房源核
源、合同网签
备案（提交一
套资料、一表
申请）

并 
行

→
办  
理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审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个工作日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到不动产登
记窗口（或网
上）缴纳登记
费    ②到不
动产登记窗口
领取不动产权
证书（或快递
证书）

①查阅不动产登记簿               
②审核买卖合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审核卖方的不动产权证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④是否存在查封、抵押、预告登记
情形

①查验买卖（互换、赠与)双方的身
份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查验是否应当由本机构办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查验材料是否齐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④询问

①将不动产自然状况、权属状况等
记载于登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打印不动产权证书，通知权利人
领取不动产权证书

→
住建（房管部门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房源核验、合同网签备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2个工作日）

登记机构、税务部门、房管部门2020年办理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

 申请材料

①申请书；

②申请人身份证明；

③不动产权属证书；

④房屋买卖合同或网签合同、互换协议、赠与合同、离婚协议；

⑤已经办理预告登记的，提交不动产登记证明；

⑥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的，依法需要补交土地出让价款、缴纳税费的，应当提交土地出让价款缴纳凭证、税费缴纳凭证等；

⑦原购买（建造）该房屋时取得的由税务机关监制的发票或合法凭证，及契税完税证（房改房需要提供《购房审定书》等），减免税资料等;
⑧卖方婚姻状况。

备注：①总办理环节不超过3个,2020年总办理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。

      ②申请人提交一套申请资料、一表申请，各部门需复制存档的，由综合受理窗口复制、扫描，分送相关部门；申请材料原件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存档管理。

      ③申请人申请税收优惠的，根据纳税人的查询申请或授权，由登记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、税务部门内部衔接，内部流转查询结果。



附件2：类型5

不动产登记与房屋交易、缴税“一窗受理、并行办理”流程图

适用情形：个人保障性住房上市交易（具备上市交易条件）办理房屋交易、缴税及不动产转移登记

办理环节
办理时限

           
申请前              
准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登记机构、税务部门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办理流程

权利人                  
缴费领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进入
一窗
受理
环节

→

综合受理窗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0.5个工作日）

→
税务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核税、核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即时）

并 
行 

→ 
办  
理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
登簿制证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0.5个工作日）

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买卖双方签
订买卖合同，
卖方提供不动
产权证书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提出登记申
请，提交登记
申请材料，同
时申请核税、
缴税及房源核
验、合同网签
备案（提交一
套资料、一表
申请）

并 
行

→
办  
理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审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个工作日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到不动产登
记窗口（或网
上）缴纳登记
费    ②到不
动产登记窗口
领取不动产权
证书（或快递
证书）

①查阅不动产登记簿               
②审核买卖合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审核卖方的不动产权证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④是否存在查封、预告登记情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查验买卖双方的身份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查验是否应当由本机构办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查验材料是否齐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④询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将不动产自然状况、权属状况等
记载于登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打印不动产权证书，通知权利人
领取不动产权证书

→

住建（房管部门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房源核验，对卖房人保障性住房上
市交易进行审核，政府不回购的，
出具保障性住房上市交易核准意

见；合同网签备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2个工作日）

登记机构、税务部门、房管部门2020年办理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

 申请材料

①申请书；

②申请人身份证明；

③不动产权属证书；

④房屋买卖合同；

⑤已经办理预告登记的，提交不动产登记证明；

⑥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的，依法需要补交土地出让价款、缴纳税费的，应当提交土地出让价款缴纳凭证、税费缴纳凭证等；

⑦原购买（建造）该房屋时取得的由税务机关监制的发票或合法凭证，及契税完税证（房改房需要提供《购房审定书》等），减免税资料等。

备注：①总办理环节不超过3个,2020年总办理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。

      ②申请人提交一套申请资料、一表申请，各部门需复制存档的，由综合受理窗口复制、扫描，分送相关部门；申请材料原件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存档管理。

      ③申请人申请税收优惠的，根据纳税人的查询申请或授权，由登记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、税务部门内部衔接，内部流转查询结果。



附件2：类型6

不动产登记与缴税“一窗受理、并行办理”流程图

适用情形：个人未经公证办理房屋继承、受遗赠缴税及不动产转移登记

办理环节
办理时限

                  
提出申请，
提交申请材

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登记机构、税务部门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办理流程

权利人                  
缴费领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进入
一窗
受理
环节

→

综合受理窗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查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0.5个工作日）

→

综合受理窗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即时）

→
税务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核税、缴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即时）

对材
料真
实性
存疑
时向 
其他
部门
核实

并 
行 
→ 
办 
理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
登簿制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0.5个工作日）

→

并 
行   
→ 
办 
理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审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个工作日）

                   
①到不动产
登记窗口
（或网上）
缴纳登记费              
②到不动产
登记窗口领
取不动产权
证书（或快
递证书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①查验全体继承人、受遗赠
人是否到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查验死亡事实是否属实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查验亲属关系是否真实                     
④询问继承人是否原意接受
或放弃继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⑤询问有无其他继承人、转
继承、代位继承人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⑥查验被继承人不动产权属
状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⑦签署继承不动产登记具结
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查验继承人、受遗赠人
的身份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查验是否应当由本机构
办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查验材料是否齐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④询问

①查阅不动产登记簿               
②审核被继承人死亡证明            
③审核被继承人或受遗赠
人与继承人或遗赠人亲属
关系                    
④审核是否有继承人放弃
继承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⑤审核缴税凭证等

①将不动产自然状况、权
属状况等记载于登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打印不动产权证书，通
知权利人领取不动产权证
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示                    
（15个工作日除外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登记机构将拟登记事项在
门户网站进行公示

→
住建（房管部门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房源核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2个工作日）

登记机构、税务部门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办理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（不含公示时间）

 申请材料

①申请书；

②所有继承人身份证明；

③被继承人的 死亡证明；

④所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与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 ；
⑤放弃继承的应当在办公场所，在工作人员的见证下，签署放弃继承权的声明；

⑥继承人已死的，代位继承人或转继承人可参照上述材料提供；

⑦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享有不动产权利的材料；

⑧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生前有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的，提交其全部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；

⑨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生前与配偶有夫妻财产约定的，提交书面约定协议；

⑩原购买（建造）该房屋时取得的由税务机关监制的发票或合法凭证，及契税完税证（房改房需要提供《购房审定书》等），减免税资料等;
备注：①总办理环节不超过3个,2020年总办理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。

      ②申请人提交一套申请资料、一表申请，各部门需复制存档的，由综合受理窗口复制、扫描，分送相关部门；申请材料原件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存档管理。

      ③申请人申请税收优惠的，根据纳税人的查询申请或授权，由登记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、税务部门内部衔接，内部流转查询结果。



附件2：类型7

不动产登记与缴税“一窗受理、并行办理”流程图

适用情形：个人持公证书办理房屋继承、受遗赠缴税及不动产转移登记

办理环节
办理时限

            
申请前                
工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登记机构、税务部门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办理流程

权利人                 
缴费领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进入
一窗
受理
环节

→

综合受理窗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0.5工作日）

→
税务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核税、缴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即时）

对材
料真
实性
存疑
时向 
其他
部门
核实

并 
行 
→ 
办 
理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
登簿制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0.5个工作日）

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到公证处申
请办理继承、
受遗赠公证，
公证处出具继
承、受遗赠公
证书；           
②提出登记申
请，提交登记
申请材料，同
时申请核税、
缴税及房源核
验（提交一套
资料、一表申
请）

并 
行                
→   
办 
理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审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个工作日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
①到不动产登
记窗口（或网
上）缴纳登记
费     ②到不
动产登记窗口
领取不动产权
证书（或快递
证书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①查阅不动产登记簿               
②审核继承、受遗赠公证
书            ③审核不
动产权证书               
④审核缴税凭证等

①查验继承人、受遗赠人的身
份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查验是否应由本登记机构办
理                     ③查
验材料是否齐全                 
④询问    

①将不动产自然状况、权属状况
等记载于登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打印不动产权证书，通知权利
人领取不动产权证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→ 住建（房管部门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房源核验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个工作日）

登记机构、税务部门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2020年办理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

 申请材料

①申请书；

②申请人身份证明；

③不动产权属证书；

④继承、受遗赠公证书；

⑤原购买（建造）该房屋时取得的由税务机关监制的发票或合法凭证，及契税完税证（房改房需要提供《购房审定书》等），减免税资料等;
备注：①总办理环节不超过3个,2020年总办理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。

      ②申请人提交一套申请资料、一表申请，各部门需复制存档的，由综合受理窗口复制、扫描，分送相关部门；申请材料原件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存档管理。

      ③申请人申请税收优惠的，根据纳税人的查询申请或授权，由登记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、税务部门内部衔接，内部流转查询结果。



附件2：类型8

不动产登记与缴税“一窗受理、并行办理”流程图

适用情形：持法院生效判决办理房屋过户缴税及不动产转移登记

办理环节
办理时限

              
申请前           
准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登记机构、税务部门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办理流程

权利人                
缴费领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进入
一窗
受理
环节
→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0.5工作日）

→
税务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核税、缴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即时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并 
行 
→ 
办 
理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
登簿制证（公告作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0.5个工作日）

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通过诉讼获
得法院房屋产
权归属判决
书；           
②提出登记申
请，提交登记
申请材料，同
时申请核税、
缴税及房源核
验（提交一套
资料、一表申
请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到不动产登
记窗口（或网
上）缴纳登记
费       ②到
不动产登记窗
口领取不动产
权证书（或快
递证书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①查验申请人的身份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查验是否应由本登记机构办
理                     ③查
验材料是否齐全                 
④询问    

并 
行  
→  
办 
理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审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工作日）

①将不动产自然状况、权属状况
等记载于登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打印不动产权证书，通知权利
人领取不动产权证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不动产权证书未收回的，公告
作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①查阅不动产登记簿               
②核实法院生效判决内容

→
住建（房管部门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房源核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2个工作日）

 

登记机构、税务部门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2020年办理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

 申请材料

①申请书；

②申请人身份证明；

③不动产权属证书；

④法院生效判决文件或执行文书、拍卖成交确认书；

⑤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的，依法需要补交土地出让价款、缴纳税费的，应当提交土地出让价款缴纳凭证、税费缴纳凭证等；

⑥原购买（建造）该房屋时取得的由税务机关监制的发票或合法凭证，及契税完税证（房改房需要提供《购房审定书》等），减免税资料等;
备注：①总办理环节不超过3个,2020年总办理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。

      ②申请人提交一套申请资料、一表申请，各部门需复制存档的，由综合受理窗口复制、扫描，分送相关部门；申请材料原件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存档管理。

      ③申请人申请税收优惠的，根据纳税人的查询申请或授权，由登记、住建（房管部门）、税务部门内部衔接，内部流转查询结果。



附件2:类型9

不动产登记与缴税“一窗受理 并行办理”流程图
适用情形：以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办理缴税及不动产首次登记

办理环节
办理时限

申请前               
准备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登记机构、税务部门办理流程

权利人              
缴费领证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进入
一窗
受理
环节

→

综合受理窗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0.5个工作日）

并  
行

→

税务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核税、缴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即时）

并 
行 

→ 
办  
理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
登簿制证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0.5个工作日）

→

①参与政府组
织的土地招拍
挂并竞拍成
功，与自然资
源部门签订出
让合同，缴纳
土地出让款；            
②取得不动产
权籍调查成
果；             
③提出登记申
请，进入一窗
受理环节。提
交登记申请材
料，同时申请
核税、缴税
（提交一套资
料、一表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到不动产登
记窗口（或网
上）缴纳登记
费和税费              
②到不动产登
记窗口领取不
动产权证书
（或快递证
书）

①查验企业或自然人身份信息
及经办人的身份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查验是否应当由本机构办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查验材料是否齐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④询问

→
办 

理 

登记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审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3个工作日）
①将不动产自然状况、权属状况
等记载于登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②打印不动产权证书，通知权利
人领取不动产权证书

①查阅不动产登记簿                
②查验出让合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查验出让价款缴纳凭证               

测绘成果检查入库               

登记机构、税务部门2020年办理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

 申请材料

①申请书；

②申请人身份证明；

③出让合同和缴清土地出让价款凭证等相关材料；

④ 不动产权籍调查表、宗地图、宗地界址点坐标等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；

⑤拆迁补偿合同及其款项支付凭证。

备注：①总办理环节不超过3个,2020年总办理时限不超过5个工作日。

      ②申请人提交一套申请资料、一表申请，各部门需复制存档的，由综合受理窗口复制、扫描，分送相关部门；申请材料原件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存档管理。

      ③申请人申请税收优惠的，根据企业的查询申请或授权，由登记、税务部门内部衔接，内部流转查询结果。


